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曾小姐： 

 

在政府場地提供 Wi-Fi 無線上網設施 

 

 就單仲偕議員於四月十三日所作出有關以上計劃的書面

提問，我們的回應如下： 

 

 

撥款建議 

答 1: 我們根據從部門收集回來的要求，將在 24 個部門内的大約 350 個政

府場地建設無線上網設施，佔部門總數約四成。由於我們沒有所有

政府場地的數目，所以未能提供「覆蓋地點數目佔所有政府場地數

目的百份比」的確實數字。 

 

答 2: 「安裝及推行服務」的開支估計約為 1 億 2,560 萬元，實際的開支

將視乎招標的結果。其分項工作及開支估計如下： 

硬件和軟件 :     5,330 萬 

系統和網絡安裝服務 :         3,240 萬 

於推行計劃期間的技術支援及保養服務 :   3,990 萬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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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硬件及軟件部分的開支，可細分為 2,950 萬、2,150 萬及 230 萬三個

分項，分別用於無線接入點及通訊網絡設備、互聯網關閘及內容過

濾軟件。 

 

系統和網絡安裝的服務開支，可細分為 830 萬、2,200 萬及 210 萬三

個分項，分別用於安裝無線接入點及通訊網絡、建設互聯網關閘及

內容過濾軟件系統及執行整個 Wi-Fi 無線服務的安全審核和風險評

估。 

 

初期的技術支援及保養的服務開支，將用於 2007-08 至 2009-10 的

數據互聯網通訊連接費用、網絡設備的支援及保養、系統操作及求

助台服務費用，在這三年度內的開支分別為 60 萬、1,570 萬及 2,360
萬。 

 

為方便公眾人士包括外來商人和遊客使用政府的 Wi-Fi 服務，我們

計劃無需用戶登記，所以用戶認證系統不包括在上述開支內。 

 

答 3: 我們初步估計平均每個室内及室外場地分別需要大約 9 個室内無線

接入點及 9 支户外智慧型天線。所以整個計劃約需要建設大約 3,000
個無線接入點。至於個別場地無線接入點的實際數目，將取决於現

場環境及服務供應商所採用的設備和安裝設計。 

 

答 4: 這個計劃的撥款申請，主要目的是建設政府場地的無線上網設施，

為公眾人士提供免費的互聯網無線寬頻接達服務，並不包括在這些

設備上提供資訊應用系统及服務。我們會透過其他現行渠道，另行

處理網上的應用系統及服務。 

  

答 5: 「場地準備工程」包括建設網絡器材室、架設各類電纜喉管及導線

管、安裝電源插座及各類儀器的底座/托架等。我們估計推行每個室

內和室外場地準備工程所需費用分別約為 15 萬和 50 萬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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服務細節 

 

答 1: 公用 Wi-Fi 服務的開放時間，將與所屬場地(無論室內或室外)的辦公

或開放時間保持一致。各政府場地的開放時間，會因應服務對象和

要求而有所差異，Wi-Fi 基站的開放時間，可參考各場地向市民公

佈的開放服務時間。 

 

答 2: 為方便及簡化使用 Wi-Fi 服務，我們暫時沒有計劃需要用戶登記資

料。另外，我們會在系統設計上加入使用時間上限的機制，以確保

市民有均等機會使用公用 Wi-Fi 服務。 

 

過濾網頁機制 

 

答 1: 除不雅或色情網站外，我們沒有計劃過濾其他類型網站。 

 

答 2: 我們會採購市面供應的相關服務與方案，採用「不良網站名單」以

作過濾。我們會定期檢討及更新有關服務與機制。估計建設過濾系

統和提供有關過濾服務的非經常開支及全年經常開支約為 230 萬元

和 160 萬元。 

 

答 3: 我們會參照市場的準則，以及考慮大眾市民的需要及回應，以更新

過濾系統服務的要求和不良網站的名單。 

 

Wi-Fi 基站發出的輻射 

 

答 1: 電訊管理局已採用「國際非游離輻射防護委員會指引」(International 
Commission of Non-Ionizing Radiation Protection Guidelines) 去限制

非游離輻射(non-ionizing radiation)的散發於 300GHz 以內的射頻以

保障市民及員工的健康。Wi-Fi 或無線局域網所發放的訊號屬於非

游離輻射，所有在港出售及使用的器材都必須符合該指引的標準。

此外，在過去數十年間，多個獨立及權威組織亦已進行過關於非游

離輻射對健康的研究，暫時沒有科學證據或實質論據顯示該類輻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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對人體健康有任何影嚮。而據多項研究顯示，輻射度只及一般無線

電話不足百分之一的 Wi-Fi 訊號對人體組織的影嚮近乎沒有或極

微。在安裝 Wi-Fi 網絡時，我們會遵從電訊管理局所制訂的「防止

無線電發射設備所發出的非電離輻射對工作人員及市民構成危險的

工作守則」，使用適當的電壓及在適當距離運作。 

我們會透過不同途徑提升市民有關 Wi-Fi 對健康沒有不良影嚮的認

知，以消除不必要的疑慮。 

 

資訊保安事宜 

 

答 1: 我們正與執法部門商議制定最可行的方案，其中一個方案為記錄

MAC (Media Access Control，媒體存取控制)地址。在有需要時，執

法部門可利用該記錄協助調查及防止不當使用這項服務。我們並會

設有網絡監察，以便即時停止不當使用行為，例如濫發電郵等。其

他保安措施將包括用戶分隔及資料加密等，以保障使用政府 Wi-Fi
服務的公眾人士。此外，我們將會透過宣傳及教育活動，教育市民

正確使用互聯網，令市民認知網上活動的權利和應負的責任。 

 

答 2: 我們會在推行這項服務的不同階段，作出一系列的宣傳和推廣活

動，如發出指引、派發小冊子、舉行路演等，以教育公眾使用公用

Wi-Fi 服務的保安知識。 

 

 

 

 

政府資訊科技總監 

 

   (               代行) 

    

2007 年 4 月 16 日  


